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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 了最优税收理 论的基本 思 想和方 法
,

以 及最优税收理论 的 两 大 主 体部 分
—

最优 商品税和最优所得税 的主要理 论进展及其政策含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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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基础上
,

结合我 国的基本 国情
,

从所得枕

的功 能及其税率设计
、

税收政策 目标
、

假设条件
、

政策改革等方 面 分析 了 最优税收理论对我 国税制设计

的启 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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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
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

谈及最优税收理论
,

首先要对
“

什么是最优税 收
”

进

行概念上 的界元
。

历 史上 诸多经济学 家对税收制度 的

理想特征的看法 中
,

倍受关注的当数亚 当
·

斯密在其《国

富论 》中提出的平等
、

确定
、

便利
、

最少征收成本 四 原则
,

以及瓦 格 纳在其《财 政学 》中提 出 的 四 项 九 目原 则 等

等 ①
。

而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
,

由于效率与公平 问题业

已成为经济学探讨 中的两大 主题
,

因此
,

理想的税 收政

策通常都是在马斯格 雷夫 ② 所提 出的三 大标准的框架

内
,

即 税收公平标 准 尽管公平对 不 同的人来说意

义各不相同 最小仃政成本标准 最小负激励效

应标准
,

即税收效率标准
。

困难在于
,

对一个特定的税种或某个税收政策建议

来说
,

往往 只能满足其中的某一标准而 无法满足其他标

准
。

比如
,

累进 的个人 所得税易于 满 足税 收公平标 准
,

却会对劳动供给产生负激励 增值税总体上 对劳动供给

不会产生负激励
,

但却很难符合税收公平标准
。

最优税收理论文献呀最优税收评价的基本方法是
,

借助现代经济分析方法
,

运用 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的概

念
,

在赋予各个标准 不 同权重 的基础 上
,

将这些标准统
一
于惟一 的标准之中

。

在现 弋福利经济学中
,

社会福利取决于个人效用 的

高低
,

以及这些奴
,

的平等为配程度
。

一般假定
,

当效

用的不平等程度递增时
,

社会福利下 降
。

从这个意义 上

说
,

社会福利可 以反 映税收公平 的思 想
,

即导致不平等

程度降低的税收是公平的
。

因此
,

最大化社会福利蕴含
‘

税收公平标准
。

就税收行政成本最小化标准来 说
,

较高的税收行政

成本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收人用在政府服务方 面
,

从而使

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降低
。

同样
,

就最小负效应激励标

准来说
,

如负效应激励 大
,

工作积极性就会减弱 就会扭

曲经济
,

使人们的效用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
。

于是
,

马斯格雷夫意义上 的最优税制的三 大标准就

可 以转化为社会福利的不同侧面
,

不同的税收政策可 以

用统一 的标准加 以 比较和 衡量
,

也就是说
,

能够带来最

大社会福利水平的税收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
。

以上便是最优税 收理 论的 主要 思想之 一
。

由于 很

难将税率与税收行政成本之 间的关系加 以模型 化
,

所 以

上述思想并非总是 贯彻始终
。

经济学家们往 往在其分

析中忽略税收行政成本问题
,

多把最优税收理解成兼顾

效率与公平的税收
。

然而
,

忽略税收行政成本的最优税

收理论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
。 ③

二
、

最优商品税

·

最优商品课税 问题的现代分析最早起 源于 拉姆齐
,

的创造性贡献
。

根据对完全竞争市场中

的单一家庭经济的分析考察
,

拉姆齐指出 最优税制应

当使对每种商品的补偿需 求均 以税前状态的同等比例

① 参见张馨
、

杨志勇等 《当代财政 与财政学 主流 》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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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降为标准
。

这是拉姆齐法则 的标准 阐述
。

通 过对用

来推导拉姆齐法则的经济施加进一步的约束
,

即假定课

税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价格效应
,

鲍莫尔和布莱德福特
,

推导 出逆 弹性 法 则 比例税

率应 当与课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 比例
。

这一法

则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 的
,

即生 活必需 品 因为它们

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 应 当课 以高税
,

而对奢侈品则课

以轻税
。

但这样 一来
,

就暴露 了一个十分严重 的问题
,

它忽略了收人分配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
。

为改变拉姆齐法则置分配公平于 不顾 的境地
,

理所

当然应当对其加 以适当的纠正
。

戴蒙德和米尔利斯
,

率先在最优商品税率决定 中引

人公平方面的考虑
,

并且将拉姆齐法则中的单个家庭经

济扩展 至多个家庭经济中
。

他们指 出 在需求独立 的情

况下
,

一种商品的最优税率不仅取决 于其需求价格 的逆

弹性
,

而且取决于 它 的收人 弹性
。

这意味着
,

对许多价

格弹性和收人弹性都较低的商品来说
,

应 当将实行高税

率的分配不公 问题 和实行低税率的效率损失 问题进行

比较
,

最有意义的改变应 当是使那些 主要 由穷人消费 的

商品数量减少的 比例 比平均水平低
。

或者说
,

基 于公平

的考虑
,

对于高收人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无论弹性是 否

很高也应确定一个较高的税率 而对低收人 阶层尤其偏

好的商品即便弹性很低也应确定一个较低 的税率 ①
。

值得重视的是
,

对拉姆齐法则 的修正 需要注意两个

方面的问题 首先
,

对那些 既 非富人也非 穷人 特别偏好

的商品
,

仍可 以 遵循拉姆齐法则行事
。

其 次
,

尽 管有人

辩称商品税无须承担收人分配职能
,

收人分配 问题 只应

由所得税解决
,

但实 际情 况并非如此
。

事实上
,

出于 显

示身份
、

自尊
、

习俗等多方面 的原 因
,

现实中确实存在着

不少收入弹性高而价格弹性低 的商品 如钻石
、

名画
、

豪

宅等
,

这就提供 了通 过对这些 商品课税 以 改进 收人 分

配的可能性
。

近年来
,

有关最优税收的研究 开始 出现一种把理论

分析应用 于实际数据的趋 向
。

这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 因

首先
,

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税收规则仅仅表 明了最优

税收结构的一般情形
,

它们并没有 明确 的指导意义
。

其

次
,

税收理论分析的 目的在 于提供 实际政策建议
,

为此
,

税收规则必须能够运用于数值分析
,

最终 的最优税收值

应可 以计算
。

最 优税 率的数值分析体 现 了执行 上述计

划在技术方面取得 的进展
。

目前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仍处 于起步阶段
,

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针对数 目较少 的商品组别 的分析上
,

而且还 没有哪 种数值分析 的答案能够完全推广 到一般

的情形
。

从 已有成果看
,

有重要指导意义 的结论主要有

两个 一是最优税收能够通过对生活必需 品实行补贴而

实现有意义的再分 配 二是对公平 问题的关切越强烈
,

商品税率就越不是单一税率 ②
。

三
、

最优所得税

谈及所得税问题
,

我们立 即面临有名 的
“

做蛋糕
”

与
“

切蛋糕
”

之间的权衡问题
。

一种观点认为
,

所得税是为

满足公平 目标而有效实施再分配的手段 另一种观点认

为
,

所得税的课征是对劳动供给和企业精神的一种主要

抑制因素
,

特别是当边际税率随着所得 的增加 而增加 的

时候
。

最优所得税理论 旨在分析 和解决所得课税在 公

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
。

关于 最 优 所 得 税 的 主要 论 文 出 自米 尔利斯
, ,

他研究了非线性所得税 的最优化问题
。

米

尔利斯模型在所得税 分析 中的价值在于 它 以特定方式

抓住 了税制设计问题的性质
。

首先
,

为 了在税收 中引人

公平 因素
,

米尔利斯设想无税状态下 的经 济均衡具有一

种不公平的所得分配
。

所得分配 由模型 内生 而成
,

同时

每个家庭获取的所得各不相 同
。

其次
,

为 了引进效率方

面的考虑
,

所 得税 必须 影 响家庭 的 劳 动供给决策
。

此

外
,

经济要具有充分灵 活性
,

以便不对可能成 为问题答

案的税收函数施加任何事先的约束
。

米尔利斯 的模型

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种最为简单的描述
。

米尔利斯模 型 得 出的重 要 的一般结果 是 边 际

税率应在 。与 之间 有最高所得的个人的边际税率

为 如果具有最低所得 的个人按最优状态工作
,

则

他们面临的边 际税率应 当为
。

毫无疑 问
,

第二点结论

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
。

不过
,

这一结论 的重要性也许不

在于告诉政府应该通 过 削减所得税 表 中最 高所得部分

的税率
,

以减少对最 高收人者 的作用 其重 要性更在于

它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 能是 累进性 的
,

这就促使人们

必须重新审视利用 累进所得税制来实现再分配 的观念
。

也许说
,

要使得关注低收入者的社会福 利 函数最 大化
,

未必需要通过对 高收人者课 重税 才能实现
,

事实 上
,

让

高收人承担过重的税负
,

其结果可能反 而使低收人者的

福利水平下 降
。

由于米尔利斯的非线性模型在分析上 十分复杂
,

其

结论也只是提供给我们关 于 政策讨论 的指导 性原 则
。

为了得到最优税收结构的更详细情况
,

有必要考察数值

方面 的分析
。

米尔利斯根据他所建立 的模 型
,

计算出完

整 的最优所得税率表
。

从结果看
,

高所得 的边际税率的

确变得很低
,

但并未达到
。

同时低所得 的平均税 率均

为负
,

从而低收人者可 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
。

托马拉

① 参见邓力平 《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 向 》
,

《税务研究 》 年第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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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有关最优商品税 的数值分 析和具体进 展 参见迈 尔斯
,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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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喇 所做的数值分析则进一步表明
,

接近最

高所得的边际税率可能远不是 。
,

这意味着最高所得的

边际税率为零 的结果 只是一个局部结论
。

从政策 目的

上看
,

基于米尔利斯模型所得 出的重要结论有 最优

税收结构近似于线性
,

即边 际税率不变
,

所得低于免税

水平的人可获得政府 的补助
。

边 际税率相 当低
。 ①

所得税实际上并非一个缩小不平等的有效工具
。

斯特恩 二
,

根 据一些 不 同的劳动供 给 函

数
、

财政收人的需要和公平观点
,

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

税模型
。

他得 出的结论是
,

线性所得税的最优边际税率

随着闲暇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减小而增加
,

随着财

政收人的需要和更加公平的评价而增加
。

这意味着
,

人

们对减少分配不平等的关注越大
,

则有关的税率就应越

高
,

这一点是 与我们的直觉相符的
。

另一 方 面
,

最优税

率与劳动供给的反应灵敏度
、

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收人 分

配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
,

假如我们能够计算或者确定这

些参数值
,

我们就可 以计算出最优税率
。

因此
,

斯特恩

模型对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
。

四
、

最优税收理论的政策启示

由于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 的假设条件

下得 出的特殊结论
,

因此
,

它所提供的仍然 只是
“

洞察

力
” ,

而不是具体的政策建议
,

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来使

用
。

最优税收理论的已有进展 可 以为我们提供如下 的

政策启示

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所得税的公平功能
,

并且重新

探讨累进性所得税制的合理性
。

传统的观点认为 在改

善收人分配公平方面
,

所得税具有商品税不可 比拟的优

越性 甚至于在实现效率方面
,

所得税也较商品税为优
。

只是由于所得税在管理上的复杂性
,

才导致商品税 的广

泛采用
。

然而
,

米尔利斯 司
,

基于其理论模

型所做的数值分析表明
,

所得税在改善收人不平等方面

的功能并不像人们设想得那么好
。

这一认识 的重要性

在于
,

一方面
,

我们需要重新挖掘商品税的公平功能 另

一方面
,

如果商品税和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分配方 面的能

力都很有限的话
。

那 么
,

出于 公平方面 的更多考虑
,

我

们是否应该把 目光更多地投 向那些小税种
,

如财产税
、

遗产与赠与税等

对累进个人所得税制
,

不仅在微观方面被寄予公平

分配的厚望
,

而且在克服宏观经济波动方面也被委以重

任
。

但最优所得税的理论探讨和数值分析都表明 最优

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 的
。

最 高收人者的边 际税率不

应最高而应为零 除端点外
,

最优税收结构应 当近似于

线性
。

另外
,

根据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方案和米尔利斯

的最优所得税的数值分析结果
,

负所得税方案不仅在实

现公平方面有其诱人之处
,

而且在把效率问题同时纳人

税制设计的范畴中时
,

它也仍然富有吸引力
。

税制改革应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两大 目标
。

最

优税收理论的重要 贡献之一是把效率与公平问题纳人

经济分析框架之中
。

在效率与公平之间 的确难免会发

生冲突
,

但是
,

效率与公平 目标之间也并非总是互不相

容的
,

比如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模型 就向我们展示 了

这一点
。

我们有必要
,

也有可能通过对各种税收的具体

组合
,

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 目的
。

完全竞争经济是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的主要

假设条件之一
,

这种假设条件适合于市场机制发挥较为

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
,

却可能不适合差异很大的发展 中

国家经济
。

对发展中国家来说
,

其主要 目标应 当是扫清

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
,

动员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率
,

这与发达国家的改善收人分配
、

平衡公平和效率的 目标

之间存在区别
。

因此
,

在借鉴最优税收理论进行税制设

计时
,

在公平 和效率的选择方 面 要 与 西方国家有所差

别
。

从模型设定上
,

这意味着用于度量公平和效率的社

会福利函数在选择形式上 的区别
。

如果要在实践中实行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 的各

种规则
,

可能需要对财税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
,

但这

不太现实
。

基于这一考虑
,

许多国家选择的是渐进式的

政策改革
,

即逐渐增减某些税种和调 整某些税率
。

另外

一个富有启示性意义的结论是
,

改革过程 中可能产生暂

时性的无效率
。

这表明
,

政策改革之路可 能不会一帆风

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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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米尔利斯
, ,

第 页 指 出
“

我必 须承

认
,

我期望以功利主义式对所得税进行的严格分析能为高税率

提供依据
。

但它没有做到
。 “


